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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法增訂第七章之一章名、第八十三條之二至第八十

三條之十三及第九十三條之九至第九十三條之十一條文

；並修正第九十九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7年 6 月 20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6601 號  

第七章之一 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

第八十三條之二 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既有防洪設施功效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淹

水潛勢、都市發展程度及重大建設，公告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

水區域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，主管機關應於一定期限內擬訂逕流分擔

計畫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實施。 

前項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相毗鄰者，主管機關得整

合擬訂逕流分擔計畫，如分屬不同主管機關管轄者，其逕流分擔計畫

之主管機關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指定。 

各級主管機關為擬訂及審議第一項逕流分擔計畫，應設逕流分擔

審議會為之。 

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公告、逕流分擔計畫擬訂之

一定期限、規劃原則、擬訂、審議、核定公告程序、逕流分擔審議會

組織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八十三條之三  逕流分擔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計畫範圍。 

二、計畫概況。 

三、計畫目標。 

四、逕流分擔措施及其執行機關。 

五、預估經費及推動期程。 

六、其他相關事項。 

前項第四款所稱逕流分擔措施，指為達成逕流分擔計畫目標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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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之治理工程或管制事項。 

第八十三條之四  主管機關為擬訂逕流分擔計畫，應邀集農田排水、水土保持、森

林、下水道、都市計畫、地政或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政府、學者、專家或團體等舉辦座談會，或以其他適當方

法廣詢意見，以為擬訂計畫之參考。 

逕流分擔計畫內容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

之公有土地者，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。 

主管機關擬訂逕流分擔計畫後，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

；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、新聞紙，並以

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。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

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向主管機關提出意見；主管機關報

逕流分擔計畫予中央主管機關審議時，應敘明上開意見參採情形。 

第八十三條之五  執行機關興辦目的事業時，應依逕流分擔計畫辦理逕流分擔措施

，並優先於水道用地、各類排水用地、公有土地或公共設施用地為之

。 

前項土地皆無法辦理而需用私有土地時，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第八十三條之六  逕流分擔計畫實施後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檢

討變更之： 

一、因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事變致水文條件有明顯差異、地形地

貌改變或公共設施遭受損壞。 

二、政府興辦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。 

三、配合國土計畫、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。 

前項逕流分擔計畫之變更程序，準用第八十三條之二及第八十三

條之四所定擬訂程序辦理。 

第八十三條之七  辦理土地開發利用達一定規模以上，致增加逕流量者，義務人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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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轉送該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。 

前項義務人，指該土地之開發人、經營人、使用人或所有人。 

第一項土地開發利用屬中央機關興辦者，其出流管制計畫書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
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前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第一

項土地之開發或利用許可。 

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後，義務人應依其內容施工、使用、管理及

維護，並於完工後定期檢查作成檢查紀錄，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備查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監督查核其出流管制設施施

工、使用、管理及維護情形。 

因土地開發利用變更或自然因素影響，致出流管制設施之實際施

工、使用、管理或維護與原核定出流管制計畫書之差異達一定程度以

上者，義務人應申請變更出流管制計畫書；其變更程序，準用第一項

規定程序辦理。 

出流管制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土地開發利用概述。 

二、基地現況調查。 

三、削減洪峰流量方案。 

四、工程計畫及使用、管理與維護計畫。 

五、其他相關文件。 

前項各款內容依第八十三條之八規定已核定之出流管制規劃書辦

理且未變更之部分，得免再送審。 

土地開發利用之一定規模、出流管制計畫書之提送、審查、核定

、檢查紀錄、監督查核、出流管制設施與核定計畫差異之一定程度、

出流管制計畫書之變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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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第八十三條之八  為確保土地開發利用預留足夠出流管制設施空間，前條第一項土

地開發利用如涉及依區域計畫法申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、依都

市計畫法申請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變更，義務人除應依

前條辦理外，應先提出出流管制規劃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，由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該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

定。 

前項土地開發利用屬中央機關興辦者，其出流管制規劃書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
土地變更主管機關應於出流管制規劃書核定後，始得核定第一項

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。 

出流管制規劃書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土地開發利用概述。 

二、基地現況調查。 

三、削減洪峰流量方案。 

四、其他相關文件。 

出流管制規劃書之提送、審查、核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八十三條之九  前二條之削減洪峰流量方案，應能削減因土地開發利用所增加之

洪峰流量，使土地開發利用基地排水出流於檢核基準下之開發後洪峰

流量不超過開發前洪峰流量。 

前項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。 

第八十三條之十  土地開發利用經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

條件之一者，義務人免依第八十三條之七及第八十三條之八規定辦理

： 

一、全部納入水土保持計畫內，或未納入部分未達第八十三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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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。 

二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建之防洪、蓄水或禦潮工程。 

三、因應緊急災害或重大事故致需辦理之公共工程。 

土地開發利用屬第八十三條之七第三項及第八十三條之八第二項

規定中央機關興辦者，前項認定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。 

第一項關於義務人免依第八十三條之七及第八十三條之八辦理之

認定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八十三條之十一  主管機關依第八十三條之七及第八十三條之八規定審核出流管

制計畫書與出流管制規劃書及其變更，應收取審查費；其收費標準

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八十三條之十二  主管機關辦理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之審查或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出流管制設施之監督查核，得委託水利

工程技師、水土保持技師或土木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機構或團體為

之。 

出流管制計畫書、出流管制規劃書應由水利工程技師、水土保

持技師或土木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。 

第八十三條之十三  新建或改建建築物應設透水、保水或滯洪設施，其適用範圍及

容量標準，應參考建築法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建築機

關定之。 

第九十三條之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第八十三條之七第五項規定監督查

核，認有違反出流管制計畫核定內容之虞時，得派員進入事業場所、

建築物或土地實施查核出流管制設施施工、使用、管理及維護情形，

並得令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、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資料；被檢查者

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有具體事實認屬違反出流管制計畫核定內容

且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查核時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強制進入

。但進入國防設施用地，應經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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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查核人員進入公、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勘測時，應出示

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；於進入私有土地查

核前，並應於七日前通知義務人。 

規避、妨礙或拒絕第一項之查核、或提出說明、配合措施或提供

相關資料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查核。 

第九十三條之十  違反第八十三條之七第一項規定，於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前，逕

行辦理土地開發利用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十

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停止開發利用；未提出出流

管制計畫書者，並限期依第八十三條之七規定補送出流管制計畫書。 

前項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令其停止開發利用而不遵從者

，得按次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義務人使用

之設施或機具。 

第九十三條之十一  義務人違反第八十三條之七第五項規定，未依核定之出流管制

計畫書內容施工、使用、管理或維護出流管制設施，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

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 

第九十九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，其施行日期由行

政院定之。 


